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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我市职业性噪声聋申请诊断现状和病例特点， 探

讨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要点的把握， 进一步提高职业性噪声聋

的诊断水平， 我们对 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６ 年本中心职业性噪声聋的诊

断申请情况进行了分析，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。
１　 材料与方法

对 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６ 年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诊的职业性

噪声聋诊断有关的档案资料及在本市感知安全生产管理系统

中检 索 相 关 ７０ 家 用 人 单 位 信 息 进 行 整 理 分 析， 采 用

ＳＰＳＳ２１ ０、 Ｏｐｅｎｅｐｉ３ ０１ 对诊断结论、 噪声接触、 临床检查、
用人单位性质、 行业分布等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。
２　 结果

２ １　 一般情况

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６ 年本市共诊断职业病新病例 １ ３０８ 人， 其中

职业性噪声聋 ２４ 例， 占 １ ８３％。 本中心共接诊职业性噪声聋

申请 １０９ 人次 （１０６ 人）， 其中男性 ８９ 人次、 女性 ２０ 人次，
平均年龄 （４１ ４２± ８ ６２） 岁， 平均接噪工龄 （６ ８６± ５ ３６）
年。 诊断职业性噪声聋 ９ 例， 占接诊人数的 ８ ４９％， 其中轻

度噪声聋 ８ 例、 重度噪声聋 １ 例， 各年度接诊情况见表 １。
２０１１ 年起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（ χ２ ＝ ５ ０８， Ｐ
＜０ ０５）。 １０６ 例申请病例共涉及用人单位 ７０ 家， 其中 ９ 例 １
家、 ７ 例 ２ 家、 ６ 例 ２ 家、 ３ 例 １ 家、 ２ 例 ７ 家、 １ 例 ５７ 家， 其

中涉及人数最多的 ５ 家用人单位中 ２ 家诊断了新病例。
表 １　 职业性噪声聋接诊情况

年份 接诊人次 无噪声聋 轻度噪声聋 重度噪声聋 诊断率（％）

２０１１ ４ ２ １ １ ５０ ００

２０１２ １８ １６ ２ ０ １１ １１

２０１３ ３２ ２９ ３ ０ ９ ３７

２０１４ １９ １８ １ ０ ５ ２６

２０１５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０

２０１６ １５ １４ １ ０ ６ ６７

合计 １０９ １００ ８ １ ８ ２６

２ ２　 用人单位分析

按用人单位所属经济类型分析， ７０ 家用人单位中申请最

多的是外商经济， ３１ 家 （４４ ２９％）、 ４５ 人次 （４１ ２８％）； 其

次是私营经济， ２８ 家 （４０ ００％）、 ４１ 人次 （３７ ６１％）； 再次

是国有经济， １０ 家 （１４ ２９％）、 ２２ 人次 （２０ １８％）。 按企业

规模分析， ３２ 家 （４５ ７１％）、 ４８ 人次 （４４ ０４％） 发生在小

型企 业， 其 次 是 中 型 企 业 ２４ 家 （ ３４ ２９％）、 ３８ 人 次

（３４ ８６％）。 按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分类分析， 机械行业最多，
３７ 家 （５２ ８６％）、 ６０ 人次 （５５ ０５％）； 其次是电子行业， １０
家 （１４ ２９％）、 ２３ 人次 （２０ １０％）； 再次是轻工行业， ７ 家

（ １０ ００％）、 ７ 人 次 （ ６ ４２％）； 三 类 行 业 合 计 ５４ 家

（７７ １４％）、 ９０ 人次 （８２ ５７％）。 见表 ２。
表 ２　 接诊病例所属用人单位的行业分布

行业　 　
用人单位 接诊病例

家数 ％ 人次 ％

机械 ３７ ５２ ８６ ６０ ５５ ０５

电子 １０ １４ ２９ ２３ ２１ １０

轻工 ７ １０ ００ ７ ６ ４２

其他 ７ １０ ００ ７ ６ ４２

有色金属 ４ ５ ７１ ４ ３ ６７

化工 ３ ４ ２９ ５ ４ ５９

冶金 １ １ ４３ １ ０ ９２

纺织 １ １ ４３ ２ １ ８３

合计 ７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９ １００ ００

２ ３　 申请者分析

９ 例职业性噪声聋病例平均年龄 （４１ ２２±６ ０４） 岁， 噪

声接触工龄最短 ４ 年、 最长 １２ ６７ 年， 平均接噪工龄 （８ １２±
２ ８３） 年。 １００ 人次未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病例平均年龄

（４１ ４４±８ ８４） 岁， 平均接噪工龄 （６ ７５±５ ５３） 年。 见表 ３。
表 ３　 接诊病例接噪工龄情况

接噪工龄　
（年） 　

接诊人次
无职业性噪声聋

（人次）
职业性噪声聋

（例）

＜１ １３ １３ ０
１～ １５ １５ ０
３～ １３ １１ ２
５～ １７ １７ ０
７～ １９ １６ ３
９～ １２ １０ ２
１１～ １３ １１ ２
１３～ ７ ７ ０
合计 １０９ １００ ９

２ ４　 未诊断职业性噪声聋原因分析

１０９ 人次申请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病例中， １００ 人次 （占申

请诊断人次的 ９１ ７４％） 诊断为无职业性噪声聋， 从噪声作业

史、 临床症状等方面分析， 未诊断职业性噪声聋原因及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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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表 ４。
表 ４　 未诊断职业性噪声聋原因分析

项目 未诊断原因 人次 ％

职业史 无职业性接噪史 １５ １５ ０

连续接噪史未满 ３ 年 １９ １９ ０

接噪强度未超接触限值 ９ ９ ０

临床症状 无 １ １ ０

较好耳听阈在正常范围 ３８ ３８ ０

排除其他原因 各频率听阈重复偏差＞１０ ｄＢ ６０ ６０ ０

语频大于高频听力损失 ６ ６ ０

听力曲线水平样或近似直线 １５ １５ ０

明确其他疾病 ４７ ４７ ０

３　 讨论

职业性噪声聋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长期接触噪声而

发生的一种进行性感音性听觉损伤［１］ 。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主

要是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， 依据诊断标准， 根据劳动者的职

业史、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、
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， 排除其他类似

疾病， 由诊断医师进行集体诊断。
分析显示， 本中心 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６ 年职业性噪声聋申请 １０９

例次， 诊断 ９ 例， 平均年龄 （４１ ２２±６ ０４） 岁， 平均接噪工

龄 （８ １２±２ ８３） 年。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率 ２０１２ 年起呈逐年

下降趋势， 近 ５ 年平均诊断率为 ６ ６７％， 大大低于相关文献

报道［２］ ， 这与 ２０１１ 年底新修订的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明确规定

了职业病诊断机构接诊义务， 取消受理环节， 完全消除了职

业病诊断的申请门槛有关， 虽然简化程序方便了劳动者， 但

同时也导致了劳动者权利的滥用， 甚至出现了无任何听力损

伤有关的临床表现及检查结果正常劳动者申请职业性噪声聋

诊断的情况［３］ ， 给职业病诊断实践带来了困扰［４］ 。 在日常诊

断实践中， 我们严把标准， 做好鉴别诊断， 重视客观检查，
排除伪聋或夸大性听力损失， 减少了恶意诊断申请。

本次分析显示， 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６ 年申请职业性噪声聋用人单

位 ７６ １５％属机械和电子行业， ７８ ９０％为外商经济和私营经

济， ７８ ９０％为中小型企业， 这与本地区经济及行业特点有

关。 同时我们发现， 案例出现集中申请的情况， ７０ 家用人单

位中最多 １ 家有 ９ 人申请诊断， 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 ５ 家中

仅 ２ 家诊断了新病例。 这可能是职业病诊断新病例对周边员

工的宣传示范效应， 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及经济利益驱

动导致。
未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病例中 ６０ ０％存在纯音听阈各频

率重复测试结果阈值偏差＞１０ ｄＢ， 纯音听力测试结果听力曲

线水平样或近似直线的占 １５ ０％， 明确患有其他疾病所致听

觉损害的占 ４７ ０％。 目前我国诊断职业性噪声聋的标准是以

纯音测听结果为依据， 由于纯音测听是一种主观检查， 听力

水平可受人为干扰， 部分人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， 常有意夸

大听力损失程度［５］ 。
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应综合噪声接触史、 临床表现和检查

结果， 分析职业性噪声聋的听力损失发展特点， 排除其他致

聋原因， 不能生搬硬套诊断标准。 建议在降低职业病诊断申

请门槛的同时， 应进一步完善诊断与鉴定相关程序， 补充相

关退出环节， 堵住恶意利用的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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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 讨论

导致本次 ４ 名警卫人员在探伤作业地点周边道路经过，
并引起纠纷的直接原因是某公司探伤人员未按照 《工业 γ 射

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》 （ＧＢＺ １３２—２００８） 划分控制区和监督

区、 未在边界处设置警示标识、 未进行有效的巡逻等。 根据 ４
名警卫人员的受照史和应急体检结果及本次 “射线误照射”
事件的受照剂量的估算值均＜５ ０２ μＧｙ， 体检结论为目前未见

到辐射损伤确定性效应， 建议 ４ 名误照射人员 ２ 周后复查。 ４
名人员均自行放弃再次体检。

本次事件受照剂量的估算是按照受照射人员自述的照射

模式及放射源工作时的活度， 依据 ＧＢＺ ／ Ｔ２６１—２０１５ 推荐的参

数和方法计算得出剂量＜５ ０２ μＧｙ， 因此出具 “未见到辐射损

伤的确定性效应” 的结论是客观的， 受检者检查结果出现部

分肝脏异常和 ／或乙肝病毒标志物阳性与本次受照射无关。 由

于常见的与辐射有关的肝损伤一般发生在大剂量有髓性放射

病或放射治疗时， 本次事件的 ４ 例受检者均无高敏感器官

（淋巴和血液） 检查异常。 肝脏为中度敏感器官， 无法首先出

现异常， 同时其肝脏检查中部分和单项的异常结果可以用其

他疾病解释。 本次事件是某公司探伤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导致

的， 因放射源在地下管道作业， 放射源的活度不大， 路过人

员距离较远， 接触时间短， 因此未酿成严重的误照事件。 提

示所有放射源使用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相关国

家规范， 克服侥幸和偷懒心理， 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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